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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与中介“演双簧” 95万佣金背后有猫腻

□ 通讯员 侯钧 黄歆雅 记者 徐荔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承诺书， 约定用人单位每月

给予适当补助后， 不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此后， “自

愿放弃社保” 的劳动者能否再以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保为

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日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就遇

到了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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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自愿放弃社保”

55 岁的老黄是一名普通的安

装工人， 当初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

用， 他签订了公司提供的《自愿放

弃缴纳社保承诺书》， 公司负责人

表示“这样每个月到手能多 300

元， 实惠！” 此后， 老黄勤勤恳恳

地干活， 却从未深想， 那份被他放

弃的社保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 公司决定将主要业务从

上海迁至苏州， 因上海厂区的工作

量减少， 老黄的计件制收入也随之

骤降。

“一家子都在上海， 我该怎么

办？” 如果坐等退休， 几乎没有缴

纳过社保的他根本无法领取养老

金； 如果重新找工作， 55 岁的年

龄在招聘市场上是一道难迈的槛。

老黄进退两难。

老黄与工友商量了一番， 还进

行了法律咨询， 决定以公司未依法

为其缴纳社保为由， 向公司正式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申请。 不出所料， 公司

拿出了当时老黄签订的承诺书， 断

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为此， 老黄提起诉讼， 请求与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公司支

付经济补偿金。

巡回法庭里的针锋相对

案件经过一审后， 来到了二中

院。 承办该案的法官意识到， 这不

仅是老黄一个人的案子， 也是众多

劳动者都可能会面临的难题。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以下简称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二）》） 中明确规定， 社保缴纳义

务无权互相豁免。

“缴纳社会保险是强制性法定

义务， 不容通过任何形式协议变相

免除！” 法官决定把庭审开到工业

园区的现场去， 给企业和劳动者普

法。

在巡回法庭内， 老黄紧握双

手， 听着公司代理律师陈述： “法

官， 老黄是自愿签协议放弃社保

的， 公司也支付了补贴， 现在不能

出尔反尔， 这是有违诚信的行为。”

“公司让我签这个承诺书， 每

个月补贴我 300 元， 但实际上公司

每个月至少要给我缴纳 800 元的社

保。 我是真的不懂啊， 只顾着眼前

利益， 谁能想到会把自己后半辈子

搭进去。 况且， 当时如果我不签，

这份工作可能也保不住了。” 老黄

的声音有些颤抖。

老黄的代理律师紧接着陈述：

“老黄当时只是一个初来上海的安

装工人， 在面对提供岗位的用人单

位时， 并无谈判能力和博弈空间。

所谓的‘选择’， 实质上是生活所

迫、 别无选择的‘被选择’！”

公司代理律师反驳： “这份

《自愿放弃缴纳社保承诺书》 白纸

黑字， 是老黄在权衡利弊后自愿放弃

了权利。”

“自愿， 不等于合法， 更不能凌

驾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上。” 老黄

的代理律师回应。

判决承诺无效支付补偿金

老黄当年为了每个月多几百元签

了字，看似得了实惠，但放弃的是生病

时的医保、受伤时的工伤保险，更是他

现在最需要的养老保险。

对于企业来说， 用工就必须承担

起法定的社会责任。 用一纸“自愿协

议” 来规避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责任是

违法行为， 不仅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

经济秩序。

法官与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进行了

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用人单位为劳动

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法定义务，

《自愿放弃缴纳社保承诺书》违反了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承

诺。最终，合议庭结合老黄的工作年限

及其解除劳动合同前 12 个月的平均

工资， 判决公司应向老黄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8.7 万元。

庭审结束后， 合议庭对前来旁听

的工人们进行了关于社保知识的普

法， 提醒大家都要牢记， 社保是底

线，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

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

或者承诺无效。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费， 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请

求解除劳动合同、 由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该案判决明确了缴纳社会保险是

强制性法定义务， 不容通过任何形式

协议变相免除， 不仅保护了劳动者在

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长远切身利

益，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更通过司法

裁判引导和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督促

其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劳动争议， 有效维护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

一封精心策划的邮件， 一个凭

空捏造的“第三方中介”，让公司 95

万元资金在看似合规的流程中悄然

流入私人账户……

日前，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办理了一起职务侵占案。 一

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销售主管与外

部中介人员相互勾结， 通过虚增交

易环节、伪造推介流程，非法套取企

业佣金。 检察机关依法追究两名被

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积极推动追

赃挽损， 成功为企业挽回全部经济

损失 95 万元。

内外勾结虚构中介套

取佣金

2025 年 3 月，一家房地产咨询

公司在内部核查中发现一笔佣金支

出存在异常。经初步调查，公司怀疑

已离职员工诸某某曾利用职务便

利， 通过虚构第三方中介的方式侵

占公司资金， 于是委派员工向公安

机关报案。立案侦查后，警方发现除

了诸某某之外， 还有一名某中介公

司的员工姜某某也参与其中。 这是

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型职务侵占

案。同年 6 月，诸某某与姜某某先后

主动投案。面对侦查人员讯问，二人

如实供述了犯罪的来龙去脉。

时间回溯至 2021 年 1 月。彼时

的诸某某已是房地产咨询公司销售

主管， 正负责为重要客户寻找新的

办公场地。 同年 11 月，在诸某某的

推动下，该客户更换办公场地，顺利

签约。按理说，该项目佣金应全部归

属房地产咨询公司， 但诸某某却动

起了歪脑筋， 他想起公司有针对第

三方转介业务的返佣政策， 决定利

用该政策，虚构业务推介环节，套取

公司佣金。

诸某某找到曾有过业务往来的

姜某某， 提出合作方案：“我们可以

谎称客户是你们公司推荐的， 这样

我就能向公司申请第三方合作佣金。”

在诸某某的指导下， 姜某某以所在中

介公司的名义， 向房地产咨询公司发

送了一封推荐邮件， 谎称该客户是中

介公司介绍的资源。 凭借销售主管的

审批及上报权限， 诸某某顺利通过了

该笔佣金申请， 最终套取房地产咨询

公司支付的佣金 95 万元。

经释法说理主动全额

退赔

2025 年 8 月，案件移送至静安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没有局

限于就案办案， 而是同步推进案件审

查与追赃挽损工作， 最大程度维护企

业合法权益。“你们的行为不仅侵占了

公司财产， 更破坏了企业的管理秩序

和行业信任基础……”

讯问过程，承办检察官释法说理，

向犯罪嫌疑人讲解相关法律法规中关

于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

果，以及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对弥补企

业损失、争取从宽处理的重要意义。

检察官的细致工作取得了实效。

两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主动

筹措资金， 分别向房地产咨询公司全

额退赔 60 万元和 35 万元， 并最终获

得被害公司谅解。

“我为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误深感

后悔， 感谢检察机关给我改过自新的

机会， 我愿意全额退赔并接受法律制

裁。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诸某某

诚恳表示。

2025 年 10 月， 静安区检察院综

合考量案件事实、两人自首、全额退赔

并获得谅解等量刑情节， 以职务侵占

罪对诸某某、姜某某依法提起公诉，并

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同年 11

月， 静安区法院全面采纳检察机关指

控及量刑建议，作出一审判决，诸某某

犯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

个月，缓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 3 万

元；姜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

罚金 2 万元。

□ 通讯员 阮婷 记者 徐荔


